臺北市政府新聞稿

本（99）年度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公告，已於2月1日起開始受理申請補助案，最高可補助總工程經費75％，歡迎市民踴躍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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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（99）年度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公告，已於2月1日起開始受理申請補助案，最高可補助總工程經費75％，歡迎市民踴躍申請。
為使臺北市更美麗，臺北市政府已提出「臺北好好看系列行動計畫」方案全面推動執行。其中民眾詢問度最高之系列三「好區位新風貌 清理老舊牆面」計畫，本市都市更新處將於本（99）年度2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公告受理申請補助，期望透過補助市民改善建築物外貌。
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處長林崇傑表示，本府早自95年起即開始推動「老屋拉皮」補助方案，依今年已公告之內容，就補助經費額度位於本府指定為整建或維護策略地區者（例如：花博熱區範圍、交通要道、全市重要觀光景點或本市4、5層樓建築物），補助額度可提高至總拉皮經費75%為上限；一般地區則提高至45%為上限，兩者皆以1000萬元為限。由申請人以至少1幢建物為標的，檢附相關書面資料向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提出申請，希望藉由提高補助額度協助市民推動整建維護改善居住環境品質。
臺北市政府今（99）年度提高補助預算至4000萬元，期望可補助更多具代表性之案件。故本年度申請案評選重點將依建築物之區位、可視性、居民整合程度、施工方式及違章建築之處理情況等條件，列入考量優先補助依據。另外，為有效推動本市四、五層樓建築物進行老屋拉皮工程，臺北市政府特別將「四、五層樓建築物」列為本年度公告之策略地區之一，使補助經費最高可達總工程經費之75％。
為讓更多市民朋友了解「臺北市老舊建築立面修繕補助實施方案」及整建維護更新經費補助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將於2-4月間陸續辦理說明會宣導，歡迎市民踴躍參加並轉知左鄰右舍、親朋好友一同來參與，讓臺北城市更為整潔美麗，相關申請書表及詳細內容請上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網站http://www.uro.taipei.gov.tw或電話(02-2321-5696)洽詢。
